附件三：
承诺书
常州市新北区百草园小学：
本人         (姓名)系                 （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参加 百草园小学食堂内厨地面修缮工程投标。
本人特此承诺如下：
1、我单位和我本人保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原则，依法依规参与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
2、本单位和我本人在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不存在、也未参与任何围标串标活动，也不存在以他人名义投标的行为。
3、我单位如被查实在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存在围标串标或以他人名义投标，本人自愿承担直接责任人员法律责任，接受相应行政、刑事及失信惩戒等处罚。
4、本单位递交的资格审查文件、投标文件中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可信的，没有弄虚作假；
5、本项目拟派的投标项目经理无在建工程；一旦中标，本项目中标项目经理将常驻施工现场，绝不违法分包、转包；
6、如果以后涉及招标投标方面的投诉举报，本人将在投诉书上签字，否则，招标人或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可以不予受理。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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